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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10           股票简称：东方园林           编号：2010-016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

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0 年 3 月 5 日召开

的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刊登在 2010 年 3 月

6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现将 2009

年度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公司 200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200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50,081,300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10 股派 2.7 元现金）；合计共分配现金红利 15,024,390 元。同

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股本 5股。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

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公司总股本为 50,081,300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75,121,950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10 年 3 月 18 日，除权除息日为：2010 年 3

月 19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截止 2010 年 3 月 18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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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四、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法 

1、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将于2010年3月19日直接计入股东的证券账户。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2010 年 3 月 19 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 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588 何巧女 
2 00*****739 唐凯 
3 00*****867 方仪 
4 01*****731 武建军 
5 01*****113 傅颀年 
6 00*****938 苗欣 
7 01*****459 梁明武 
8 01*****695 于丽新 
9 00*****763 赵冬 
10 00*****171 邓建国 
11 01*****190 何玉珮 
12 01*****778 卢召义 
13 01*****645 曹俊 
14 01*****696 宋立奇 
15 01*****956 石有环 
16 01*****208 周广福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2010 年 03 月 19 日。 

六、本次权益分派前后股份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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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本次转增股本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35,581,300 71.05% 17,790,650 53,371,950 71.05%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持股  

3、其他内资持股 7,433,560 20.89% 3,716,780 11,150,340 20.89%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7,433,560 20.89% 3,716,780 11,150,340 20.89%
4、外资持股  

5、高管持股 28,147,740 79.11% 14,073,870 42,221,610 79.11%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4,500,000 28.95% 7,250,000 21,750,000 28.95%
三、股份总数 50,081,300 100.00% 25,040,650 75,121,950 100.00%

 

七、  本次实施转增股本方案后，按新股本 75,121,950 股摊薄计算的 2009 年度每

股收益为 1.1146 元。 

八、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发展部 

1、 联系人：武建军  唐海军 

2、 咨询电话：010-84900497      传真：010-84900017 

3、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西路 5 号森根国际 3B3 层 

4、 邮编：100012 

九、  备查文件 

  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日 


